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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6-068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近日，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雏鹰农牧”）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

第 139 号），对公司 2016 年 8 月 12 日披露的拟与关联方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兰

考中聚恒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拟与其他关联方及其他合作方联合发起

设立“兰考中证产业扶贫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事项表示关注。针对上述两个

产业基金事项，我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相关部门经过认真核查，就关注函所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一、上述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存在此类情形，

请说明是否已做出相应安排（如投资基金在收购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

资产之后，上市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等）。 

答： （一）产业基金基本情况 

1、中聚恒通产业基金 

公司拟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资产”）、深圳市聚成企业管

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成股份”）、兰考中通恒聚私募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中通恒聚”）、中原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联合发起设立兰考中聚恒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

不超过 50亿元，其中公司、中原资产与聚成股份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以自有资金

认缴出资额不超过 100,000万元、125,000万元和 25,000万元，中通恒聚作为执行

事务普通合伙人，拟认缴出资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上述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其余份额向其他金融机构募集。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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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主要用于投资现代农业及新兴产业。 

2、扶贫产业基金 

公司与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兰考龙

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龙迪合伙”）

等多名投资方拟联合发起设立兰考中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

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

金出资 8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0%。同时，管理公司、公司及其他合作方联合发起

设立兰考中证产业扶贫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

简称“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本次总认缴出资额不超过 50亿元，其中管理公司为产

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公司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

不少于 6,000万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扶贫产业基金的投资方向为现代农业、良种科技、农田水利、大型农机、乡村

旅游、观光农业、基础设施、文化体育、现代服务、食品加工等。 

（二）关联关系认定 

1、中聚恒通产业基金 

聚成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控股的公司；公司董事、 董

事会秘书、副总裁吴易得先生为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关联方的规定，聚成股份及中通恒聚均为公司的关联方，故上述对外投资设立

合伙企业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扶贫产业基金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吴易得先生担任龙迪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

派代表，同时担任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侯建芳先生担任管理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关联方的规定，龙迪合伙及

管理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联合发起设立产业基金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相关安排 

1、为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聚成股份均作出了“关于无关联关系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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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的说明和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侯建芳先生作为雏鹰农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了保护雏鹰农牧的合

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出说明和承诺如下： 

①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及兰考中通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吴易得先生为雏鹰农牧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中通恒聚

的有限合伙人为雏鹰农牧的员工；除上述情形外，本人与吴易得先生、兰考中通恒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留治先生、中通恒聚、兰考中通恒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

人在中通恒聚不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也不存在由中通恒聚、兰考中通恒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吴易得先生代持任何权益的情形。 

②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接受委托担任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代表或

兰考中通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层执行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不会提名、参

与、委托或指示任何人员参与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亦不会与投资决策委员

会的委员建立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任何委托关系或者干涉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合伙企

业的投资决策机构按照《合伙企业法》和《合伙协议》正当履行职责。 

③本人的一致行动人聚成股份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不控制、也不谋求

控制合伙企业或其投资决策委员会，亦不谋求在任何层面直接或间接对合伙企业对

外投资进行管理，本人及聚成股份不会因与雏鹰农牧共同投资合伙企业而损害雏鹰

农牧及其任何中小股东的权益。 

④如合伙企业未来对外投资事项属于雏鹰农牧的相关产业及上下游行业，或者

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本人将尽可能促使合伙企业投

资决策委员会同意，雏鹰农牧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利（但无义务）优先收购该等业务

所涉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它关联

企业向雏鹰农牧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它公平、合理的途径对合伙企

业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竞争行为。 

⑤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雏鹰农牧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2）聚成股份作为雏鹰农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为了保护雏鹰农牧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出说明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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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①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及兰考中通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吴易得先生为雏鹰农牧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中通恒聚

的有限合伙人为雏鹰农牧的员工；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与吴易得先生、兰考中通

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留治先生、中通恒聚、兰考中通

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本公司在中通恒聚不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也不存在由中通恒聚、兰考中通恒

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吴易得先生代持任何权益的情形。 

②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接受委托担任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代表或兰考中通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管理层执行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不会

提名、参与、委托或指示任何人员参与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亦不会与投资

决策委员会的委员建立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任何委托关系或者干涉投资决策委员会作

为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机构按照《合伙企业法》和《合伙协议》正当履行职责。 

③本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不控制、也不谋求控制合伙企业或其投

资决策委员会，亦不谋求在任何层面直接或间接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进行管理，本

公司不会因与雏鹰农牧共同投资合伙企业而损害雏鹰农牧及其任何中小股东的权益。 

④如合伙企业未来对外投资事项属于雏鹰农牧的相关产业及上下游行业，或者

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本公司将尽可能促使合伙企业

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雏鹰农牧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利（但无义务）优先收购该等业

务所涉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它关

联企业向雏鹰农牧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它公平、合理的途径对合伙

企业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竞争行为。 

⑤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

此给雏鹰农牧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2、就本次投资中与公司可能产生的竞争行为，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吴易得先生作出了“避免竞争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吴易得先生作为中通恒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及兰考中通恒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亦

为雏鹰农牧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就本次投资中与雏鹰农牧可能产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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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作出承诺如下： 

①如合伙企业未来对外投资事项属于雏鹰农牧的相关产业及上下游行业，或者

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本人同意并促使合伙企业投资

决策委员会同意，雏鹰农牧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利（但无义务）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

涉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它关联企

业向雏鹰农牧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它公平、合理的途径对合伙企业

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竞争行为。 

②如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

关系，于雏鹰农牧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等事项时，本人将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③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雏鹰农牧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2）吴易得先生作为产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管理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及董事长，亦为雏鹰农牧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就本次投资中与雏鹰农

牧可能产生的竞争行为，作出承诺如下： 

①如产业基金未来对外投资事项属于雏鹰农牧的相关产业及上下游行业，或者

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本人同意并促使产业基金投资

决策委员会同意，雏鹰农牧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利（但无义务）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

涉资产或股权，和/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它关联企

业向雏鹰农牧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或通过其它公平、合理的途径对产业基金

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竞争行为。 

②如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与产业基金对外投资事项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

关系，于雏鹰农牧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该等事项时，本人将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③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雏鹰农牧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目前，上述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正在办理相关工商注册手续，合伙企业和产业

基金管理人也在设立中，针对本次投资中与公司可能产生的竞争行为，设立后的合

伙企业和产业基金管理人也将做出相关承诺，如雏鹰农牧在同等条件下有权利（但

无义务）优先收购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投资的雏鹰农牧相关产业及上下游行业所涉

资产或股权等，以避免与雏鹰农牧对外投资事项构成竞争行为。公司将持续履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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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 

二、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是否拟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是否拟在上述投资基金中任职，如有，请分别说

明拟认购份额、认购比例、拟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 

答：1、拟参与基金份额认购情况 

聚成股份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拟作为有

限合伙人参与认缴兰考中聚恒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不超过 25,000万元的份

额。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上述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份额的认购。 

2、拟在上述投资基金中任职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副总裁吴易得先生拟担任上述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上述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中任职。 

三、你公司是否存在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基金或在设立产业基金前十二

个月内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答：本次合伙企业和产业基金设立前十二个月（2015.8.10 -2016.8.10）内，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和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所示： 

1、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用于募投 

项目 

偿还银行 

贷款 

补充流动 

资金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50,140 122,000 不适用 28,140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48,350 不适用 59,600 88,750 

合计 298,490 122,000 59,600 116,890 

备注：上述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募集说明书中所述

方案，但鉴于当时资金尚未到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该时点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的需要，可能对

具体偿还计划作出调整。”后续公司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偿还银行贷款金额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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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2、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16年 8月 10日，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其

中 28,14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6年 8月 10日，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 145,400

万元，其中 119,8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25,6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

专户剩余 2,950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符合，在本次投资合伙企业

和产业基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也不

存在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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